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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5,207,1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61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该现场会议由公司过半数董

事推举的董事长吴玉华女士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531,356 88.9020 11,646,202 11.0697 29,600 0.0283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528,856 88.8997 11,648,702 11.0721 29,600 0.0282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678,356 89.9923 10,499,202 9.9795 29,600 0.0282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93,056 89.2458 11,207,502 10.6527 106,600 0.1015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528,856 88.8997 11,648,602 11.0720 29,700 0.028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618,056 88.9844 11,559,502 10.9873 29,600 0.0283

7、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255,058 88.6394 11,922,400 11.3323 29,700 0.028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31,158 89.0919 11,446,400 10.8798 29,600 0.028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79,158 89.2326 11,298,400 10.7391 29,600 0.028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0,835,620 77.7615 11,648,602 22.1819 29,700 0.05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均经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7、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功承瀛泰（长春）律师事务所

律师：郝志新、刘奕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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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并于2025年5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

议由董事长吴玉华女士主持，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并形成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会同意对符合解除限售

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共计21人，预留授

予部分激励对象共计5人； 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为7,560,000股， 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1.77%，预留授予部分为1,000,000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23%。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王军、常斌回避表决本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回避2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临2025-027号公告。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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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首次授予部分共计21人，预留授予部分共计5人。

●本次可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数量：首次授予部分为7,560,000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1.77%；预留授予部分为1,000,000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23%。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尽快办理解除限售手续。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在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

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批准程序及实施情况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通化葡萄酒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

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

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5月21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2022年5月21日至 2022�

年5月31日。 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没有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并于2022年6月1日披露了《通化葡萄酒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

3、2022年6月7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2年6月23日， 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5、2022年7月1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公司向22名激励对象授予2,540万股， 公司总股本由400,000,000股增加到

425,400,000股。

6、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

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

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7、2023年5月2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公司向5名激励对象授予200万股， 公司总股本由425,400,0000股增加到

427,400,000股。

8、2023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事项。 2023年7月3日，上述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9、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27元/股回购注

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万股， 监事会发表了相关核查意

见。

10、2024年5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2024年6月3日，上述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11、2024年7月4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2024年

7月26日，上述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12、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

（二）历次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股票数量（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首次授予 2022年06月23日 2.27元/股 25,400,000 22

预留授予 2023年04月27日 2.27元/股 2,000,000 5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授予批次 股票解锁日期 股票解锁数量（股） 股票解锁激励对象人数

首次授予 2023年7月3日 10,160,000 22

首次授予 2024年7月26日 7,560,000 21

预留授予 2024年6月3日 1,000,000 5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授予

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的比例为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30%；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

予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比例为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50%。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日为2022年7月1日，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即将届满。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日为

2023年5月29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即将届满。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如下：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条件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其他情形；

7、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不得成为激励对

象的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3

公司层面考核要求：

本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2-2024年三个会计年

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为以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值为

基数，2024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5%（含本数）；

以2021年葡萄酒业务收入值为基数，2024年的葡萄酒业务收

入增长率不低于45%（含本数）。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

2024 年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867,944,969.22元，2021年主营业

务收入676,464,557.39�元，计算得

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为28.31%，

葡萄酒业务收入增长率为53.20%，

满足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

4

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的

各年度，对所有激励对象进行考核，目前对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共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档。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

绩效考核评级为优秀、良好、合格，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

绩效考核“达标” ，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解

除限售；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则

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 ，公司将按本激励

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

首次授予部分21人激励对象及预

留授予部分5人激励对象均满足当

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条件。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授予

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根据公司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

应对满足条件的全部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所必需的相关事宜。

根据《激励计划》对禁售期的规定，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激励对

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

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三、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股票解锁情况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21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56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77%；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5人， 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0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23%。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1、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姓名 职位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本次解锁数量

占已获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比

例（%）

1 王军 董事 270 81 30

2 常斌 董事兼副总经理 270 81 30

3 贾旭 财务总监 240 72 30

4 国凤华 副总经理 20 6 30

其他核心员工（17人） 1,720 516 30

合计（21人） 2,520 756 30

2、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姓名 职位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本次解锁数量

占已获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比

例（%）

1 段学飞 副总经理 160 80 50

其他核心员工（4人） 40 20 50

合计（5人） 200 100 50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进

行了审核，经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等相关规定；公司及个人层面业绩指标等其它解除限售条件均已达成，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

办理相应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功承瀛泰（长春）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并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在限售期届满后根据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

售的相关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上海功承瀛泰（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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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

的最新规定，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次章程修订包括不再设置监事会或监事、

在董事会中增设职工代表董事职位等事项。 故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选举通过，

一致同意王军先生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鉴于王军先生原已担任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故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

员会成员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王军先生简历

王军，男，汉族，1966年3月15日出生，毕业于江苏省委党校，曾任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区域总经

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00,000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0.6317%。 除上

述情形外，王军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王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人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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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常州长青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545,600股不享有参与

利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8,000,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45,600股后的

137,454,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0.727514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分红

的总金额为10,000,000.00元（含税）。

2、因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

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

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0.724637元（含税）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10，即0.724637元/股=10,000,000.00元÷138,000,000股*10，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六位，不四舍五

入），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724637元（含税）计算。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724637元/股。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拟以未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

司已回购股份545,600股后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27514元（含税）。 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若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自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调整原则一致。 若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

司总股本或可参与分配的股本基数发生变动，公司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4、本次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545,600股公司股票，该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二、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8,000,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45,600股后

的137,454,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27514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境外机构

（含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54763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45503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2751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

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11 常州长青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558 埃潍控股有限公司

3 08*****788

常州珊瑚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常州国润九号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195 常州国润九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部分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

月内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已发行股票，则减持价

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价格，若在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出调整处理。

根据上述承诺，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将作相应调整。

2、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10,000,000.00元=137,454,400.00股×0.0727514元/股。 因

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

持不变， 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

10股现金红利应以0.724637元（含税）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即0.724637元/

股=10,000,000.00元÷138,000,000股*10，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六位，不四舍五入），每股现金红利应

以0.0724637元（含税）计算。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

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724637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300号

咨询联系人：徐海琴

咨询电话：0519-68867972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关于本次分红派息的相关确认文件；

2.�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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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2日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一9:25，9:30一

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忠礼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召开程序合法、合规。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9人，代表股份174,864,37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8.03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54,449,8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25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4人，代表股份20,414,4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4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6人，代表股份21,446,53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1,032,05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42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4人，代表股份20,414,4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7747％。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会议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776,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0％；反对21,9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6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1,359,0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21％；反对21,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3％；弃权65,5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6％。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776,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0％；反对21,9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6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59,0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21％；反对21,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3％；弃权65,5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6％。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776,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8％；反对22,2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弃权6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58,7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07％；反对22,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弃权65,5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6％。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776,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7％；反对21,9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66,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58,5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97％；反对21,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3％；弃权66,0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各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841,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14,6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弃权8,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23,6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3％；反对14,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2％；弃权8,2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291,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07％ ； 反对

1,473,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7％；弃权9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5％。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74,0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678％；反对1,473,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713％；弃权98,8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9％。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944,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1％；反对22,9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弃权1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关联股东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烟台中宠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44,1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34％；反对22,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0％；弃权15,5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806,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0％；反对42,3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弃权15,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88,7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6％；反对42,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弃权15,4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2025年度对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583,3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55％ ； 反对

2,272,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95％；弃权8,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65,4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639％；反对2,272,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958％；弃权8,6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关于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407,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8％；反对23,5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7％；弃权1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

关联股东日本伊藤株式会社、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07,4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8％；反对23,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7％；弃权15,5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郑超、黄彦宇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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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冻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近日，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系统查询到公司控股

股东一致行动人上海东和欣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东和欣” ）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具体事项

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冻结起

始日

冻结

到期

日

司法冻结执

行人

原因

上海东

和欣

是 4,600 0.03% 0.0013% 否 否

2025-

05-20

2028-

05-19

辽宁省沈阳

市沈河区人

民法院

司法

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杜方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海东和欣为杜方先生一致行动人。 杜方先

生、上海东和欣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直接持股数量

（股）

直接持股比

例

累计被冻结数

量（股）

冻结股份占其直接

所持股份比例

冻结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杜方 52,032,400 15.00% 0 0% 0%

上海东和

欣

18,094,600 5.22% 18,094,600 100% 5.22%

合计 70,127,000 20.22% 18,094,600 25.80% 5.22%

三、其他情况

1、截至公告披露日，上海东和欣持有公司5.22%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方先生的一致行动

人，上海东和欣所持股份被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日常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2、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上海东和欣提供的与上述司法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或证明文件。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

*ST

奥维 公告编号：

2025-038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奥维，证券代码：002231）交易价格于

2025年5月20日至2025年5月22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司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东和欣新材料产业（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东和欣” ）提供委托加工服务

的江苏大江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江金属” ）的金属制品加工工厂因其自身债务纠纷，导致其银行

账户被冻结，无法支付电费等生产相关的各项开支，无法正常生产。 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促使大江金属的金

属制品加工工厂尽快复产、复工。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与公司相关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预付原材料采购款给上海铂利恒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东鸿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后被上海

东和欣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东和欣” ）及其关联方通过往来资金的方式转移并占用。 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前述业务形成资金占用余额19,703.45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回款5,960.00万元。

6、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东和欣所持公司4,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3%）于2025年

5月20日被司法冻结，冻结起始日为2025年5月20日，冻结到期日为2028年5月19日。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2、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经审计后的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公司2024年度营业

收入为29,129.10万元，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为28,822.5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611.47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5,836.77万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

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一）及（三）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东和欣因涉及诉讼事项导致其银行账号被冻结；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触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四）、（六）及（七）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前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具体详见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3、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相关方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622

证券简称：禾信仪器 公告编号：

2025-039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新瑞路16号1楼公司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149,86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149,8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78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78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振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

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陆万里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监事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45,661 99.9897 4,200 0.010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45,661 99.9897 4,200 0.0103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45,661 99.9897 4,200 0.0103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45,661 99.9897 4,200 0.0103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45,661 99.9897 4,200 0.0103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45,661 99.9897 4,200 0.0103 0 0.0000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45,661 99.9897 4,200 0.0103 0 0.0000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145,661 99.9897 4,200 0.0103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3.01

《选举周振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7,035,806 65.7008 是

3.02

《选举徐向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4,535,805 83.9269 是

3.03

《选举陆万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4,535,805 83.9269 是

3.04

《选举高伟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5,620,805 62.2621 是

3.05

《选举蒋米仁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25,710,805 62.4809 是

3.06

《选举廖若秋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56,535,805 137.3900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4.01 《选举陈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521,705 59.5912 是

4.02

《选举刘启亮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4,521,705 59.5912 是

4.03

《选举孔云飞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4,521,706 59.591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7

《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

制度〉的议案》

767,138 99.4554 4,200 0.5446 0 0.0000

3.01

《选举周振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02 1.9449

3.02

《选举徐向东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01 1.9448

3.03

《选举陆万里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01 1.9448

3.04

《选举高伟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 0.0001

3.05

《选举蒋米仁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 0.0001

3.06

《选举廖若秋女士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01 1.9448

4.01

《选举陈明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 0.0001

4.02

《选举刘启亮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 0.0001

4.03

《选举孔云飞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2 0.00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2.07、3.01、3.02、3.03、3.04、3.05、3.06、4.01、4.02、4.0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巧芬律师、胡婕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规定；召

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

规则》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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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

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周振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周振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情况如下：

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委员

审计委员会 陈明 陈明、周振、刘启亮

提名委员会 刘启亮 刘启亮、孔云飞、周振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启亮 刘启亮、孔云飞、周振

战略发展委员会 周振 周振、徐向东、刘启亮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陈明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

案》以及《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徐向东先生为总经理，聘任孙建德先生

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陆万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其中董事会秘书陆万里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并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备案，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徐向东先生、陆万里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孙建德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特此公告。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

孙建德先生，男，197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年9月至2017年3月，历任

艾默生富塞电气（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2017年3月至2017年8月，任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预算总监；2017年12月至2024年1月， 历任深圳市拓普联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财务部总监；

2024年4月加入禾信仪器，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孙建德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禁止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

案稽查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并已征得其本人的同意。


